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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境外上市主体 — 考量的关键因素

引言

在包括澳大利亚、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台湾在内的全球 

20 多个交易所，长期以来一直热衷于在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

岛、开曼群岛、泽西岛和根西岛等国际金融中心 (IFC) 注册离岸

载体或离岸公司作为上市主体，并成为一种流行趋势，近期上交

所也加入其中。仅去年一年，即有近 200 家离岸上市主体发起首

次公开募股 (IPO)。当前环境下，国际政治不确定性、市场动荡

叠加监管制度改革，离岸上市主体似乎将更为普及。

伦敦证券交易所 320 多家离岸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在根西岛和

泽西岛注册；而在美国和亚洲地区，重量级境外上市公司的注册

地在开曼、百慕大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对于亚洲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以及全球各地（包括英国和美国）国际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亚

洲企业而言，开曼仍然是首选离岸地。其中最著名的实例，2014 

年 9 月，阿里巴巴通过一家开曼上市主体实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上市，募集资金超过 250 亿美元，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 

IPO。在香港市场，截至 2019 年底，香港交易所（“港交所”）

主板上市公司中，开曼公司占比超过 50%，而在 2020 年 1 月至 7 

月期间，港交所上市企业中，大约 95% 利用开曼公司作为上市主

体。台湾证券交易所市场向外资发行商开放后，2010 年，一家开

曼群岛豁免公司成为第一家在该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此后，

已有 100 多家开曼公司效仿，在台湾证交所和台北交易所上市或

注册）。2019 年 7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STAR Market) 
正式开市，在该板块首次上市的一家“红筹”公司（红筹公司是

指注册地在境外、主要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是一家在开

曼注册的企业，预示着这一趋势将会持续。目前为止，科创板上

市的“红筹”公司全部为开曼公司。

本所留意到，利用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SPAC) 或“现金壳公司”

，通过 IPO 筹集资金收购或合并目标公司（类似于反向合并）最

近开始卷土重来，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非美资 SPAC 中，开曼 

SPAC 占据绝大多数。同时，鉴于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和其他因

素，在开曼注册并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有意“归国”，正寻求在

港交所二次上市或在深沪两市重新上市。

开曼群岛为何会成为 IPO 的热门之地，选择上市主体时应考虑哪

些因素？

答案相对简单：开曼群岛具备稳定的环境、公司法灵活方便、具

备值得信赖的法律体系（源于英国法律）、税收中立、保护少数

股东权益、费用相对低廉，同时持续套用国际标准并与此类标准

接轨。开曼上市主体被世界各地的交易所、机构和私人投资者、

评级机构、承销商和监管机构广为接受。

选择上市实体（无论注册在开曼群岛或其他法域），应考虑众多

关键因素。下文重点说明了使用开曼/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上

市主体的潜在优势。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前述两个离岸地

已经融入中国企业结构，在中资企业交易流程和 IPO 中持续发挥

着核心作用。

可信赖、可靠的法律体系

开曼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被公认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结合

了先进、灵活和营商友好法律，稳定的监管制度和先进的专业基

础设施。作为英国海外领地，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享有稳

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前述两处离岸地，其法律制度均以公认的

英国普通法原则为基础，必要时位于伦敦的枢密院将作为最终上

诉法院。这一点令国际投资者感到欣慰和安心，如有必要，将根

据其熟知、可依赖的法制体系，在法庭行使并维护其相关权利。

公司法规和商事法规将根据商业需求不断修订和改进。确保国际

上熟知并接受开曼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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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灵活方便 

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实施灵活的公司法规定，可适应多数证交

所的规则。此外，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和开曼公司可以根据上市

规则要求或应相关交易所要求，采用、制定、修订、修改或废除

公司治理规定或措施。

开曼群岛《公司法》（《公司法》）或英属维尔京群岛 2004 年

《商业公司法》（《商业公司法》）的许多方面以及普通法规定

了覆盖公司全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司法框架和构件。除法律要求

外，一般来说，允许公司调整章程或组织文件，将该框架更改、

扩大或完善，成为适用或适合某一特定交易所或特定情形的模

式。例如，开曼公司或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可在公司章程中列明

分配制度，规定董事的具体权力和职责，配合“交错董事会”

和“毒丸”等抵御型反收购策略，允许设立“双重股权架构”

（A 类股和 B 类股）并/或规定为股东提供额外保护。

两处离岸地都具备灵活的分配制度。开曼群岛最常见的形式为豁

免公司，同时设置法定股本和已发行股本。股息可以从利润中支

付，或者，如果支付利润后立即能够支付正常业务过程中的到期

债务（即“现金流”偿付能力测试），则可以从股份溢价中支

付。英属维尔京群岛商业公司不设法定股本，对最低股本也没有

规定。因此，只要董事确信在支付股息后：(1) 公司的资产价值将

超过负债，且 (2) 公司将能够支付到期债务，则可支付股息（即

综合“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的偿付能力测试)。

开曼公司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可以快速设立，成本低廉，并可

采用以外国文字（如中文）书写的双重名称。无论在开曼还是英

属维尔京群岛，对于该地区设立的公司均不禁止其提供经济援

助。

监管考量因素

在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在该辖区以外地区进行公开发售

的公司毋须分别编制或提交招股章程，除非该公司为开曼群岛共

同基金或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募基金（英属维尔京群岛已草拟有关

编制招股章程的法例，但尚未生效）。如此，程序得以简化，发

行人可专注于相关交易所的上市规则要求，而无需考虑任何开曼

或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的任何其他要求。

同样，在开曼群岛或英属维尔京群岛，发行或转让股份或存托凭

证（如发行人上市交易的是存托凭证而非股份）一般无需获得任

何监管部门或监管机构的批准。

最近在 2018 年，有鉴于国际范围内证券、期货和其他相关投资

产品市场交易活动日渐增多，为促进监管合作，开曼群岛金融管

理局（CIMA）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签订了一份不具约束力的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中，两个监管

机构同意，在中国开展公开或非公开证券发行和/或其证券在中

国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开曼公司范围内，加强监管信息交流和跨境

执法合作，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中国与开曼群岛之间的关系。迄

今为止，英属维尔京群岛主管机构与中国证监会尚未签署相应的

谅解备忘录，但英属维尔京群岛和中国多年来已经建立了密切联

系。

开曼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均遵守对金融监管、反洗钱、税收透明度

和信息交流进行规管的所有相关国际标准，此类合规得到相关国

际机构的认可——欧盟预计将于 2020 年 10 月从临时“黑名单”

中删除开曼群岛。

税收

开曼群岛不对任何开曼公司或其股东征收任何形式的所得税、继

承税、赠与税、预扣税、公司税或资本利得税。此外，开曼公司

可向政府申请一项有效期可长达 20 年的、不征收此类税项的承

诺。在开曼群岛管辖范围内签署或提交的文书，可能征收印花

税，一般以名义数额收取。

英属维尔京群岛不对任何英属维尔京群岛商业公司或其股东征收

任何形式的继承税、赠与税、预扣税、公司税或资本利得税。英

属维尔京群岛公司获特别豁免，免征所得税和印花税（与直接或

间接转让英属维尔京群岛土地权益有关的文书除外）。居住在英

属维尔京群岛的个人居民可能需要缴纳当地工资税。

因此，开曼公司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在股东待付税款方面保持

税收中立 — 每个股东仅须支付应税司法辖区的税项，开曼或英

属维尔京群岛在公司层面不征收任何“额外”的税款。

外汇管制

开曼或英属维尔京群岛没有外汇管制。

股份转让

开曼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的要求进行股份转让。股份在经批准的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可以根据适用于该证券交易所的法律、规则和

条例予以证明并转让。无法定优先购买权。

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转让股份需要转让书。股份在经认可的交易

所上市的，可根据该交易所的规则和程序自由交易和结算。公司

有法定优先购买权，但仅在公司章程规定情况下适用（通常明文

规定不适用）。

投资者信心 — 董事职责

在符合公司章程和合乎法律的前提下，在开曼或英属维尔京群岛

注册成立的公司由公司董事管理，董事拥有管理、领导和监督公

司业务和事务所需的一切权力。开曼群岛公司和英属维尔京群岛

公司采用单层董事会结构。两个司法管辖区董事均对公司负有诚

信义务。

根据开曼群岛法律，董事主要须遵守普通法、《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职责。根据开曼群岛法院将采用的普通法原则，董事

对公司负有诚信义务，包括 (i) 诚实守信，以其认为符合公司最

佳利益（一般指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方式诚信行事；(ii) 忠诚责

任，避免在对公司履行职责与其个人利益之间实际产生或潜在产

生利益冲突。(iii) 仅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为获授权之

目的（不得为附带目的或不正当目的）行使作为董事的权

力；(iv) 不限制其作为董事的自由裁量权；及(v) 注意、勤勉和技

能义务。

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董事负有衡平法和普通法项下的职责，具有

法律依据。特别是根据成文法，董事必须：(i) 诚实守信，以其认

为最符合公司利益的方式诚信行事；(ii) 本着正当目的行使权

力。与开曼群岛类似，董事也须履行普通法下的注意和技能义

务。

董事另须根据公司章程中不时规定的特定职责行事。开曼群岛或

英属维尔京群岛上市公司委任的董事无须为开曼群岛或英属维尔

京群岛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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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保护

根据普通法原则，开曼公司或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的股东有权要

求按照该公司章程和适用法律处理公司事务。

公司章程和适用法律下作为股东的权利（和其他类似受影响的股

东权利）受到侵犯（例如，无法行使投票权）的，该等股东可对

公司提起个人或代表人诉讼。

极有限情况下，股东可以公司名义提起股东代位诉讼，包括质疑

公司的任何事项或行为 (a) 越权 或非法；(b) 过错方控制公司，

构成“欺诈少数股东”；(c) 构成对股东个人权利的侵犯（如会

议出席权和投票权）；或 (d) 公司未遵守要求多数/绝大多数股东

批准的规定。

法律还赋予法院在认为公平公正时对公司进行清算的权力。

此外，对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如果股东认为公司事务的处理

方式或公司的任何行为已经、正在或可能对股东造成压迫、不公

平歧视或不公平损害股东利益，可以股东身份向英属维尔京群岛

高等法院申请救济。《商业公司法》赋予高等法院就不公平损害

给予救济等广泛权力。

开曼群岛及英属维京群岛法律均规定，针对特定拟议交易，例如

合并、（或如为英属维京群岛公司）非在惯常或正常业务过程中

出售重大资产（即出售、转让、租赁、交换或处置价值超过公司

资产或业务 50%），股东提出异议的，股东有权要求按其股份的

公允价值进行支付。

企业合并、迁移和收购

《开曼公司法》对经由法院核定的债务偿还安排、经由要约收购

后的强制挤出、经由合并或整合方式收购开曼群岛公司作出了具

体规定。开曼公司可迁出至其他管辖区，也可从其他管辖区迁

入。

《商业公司法》对经由法院核定的债务偿还安排、经由强制少数

股东赎回、经由合并或整合方式收购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作出了

具体规定。同样，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可迁出至其他管辖区，也

可从其他管辖区迁入。

在开曼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均不存在针对开曼上市公司或英属维

尔京群岛上市公司的收购法规或法律（但受英属维尔京群岛金融

委员会或 CIMA 监管的公司，或在开曼群岛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开

曼公司除外），对于董事会在实际或拟将作出收购或合并要约时

可能采用的抵御机制，也不设任何法律限制，但其惯常应遵守的

诚信义务除外。

依托上述优势，离岸地的任何 IPO 前重组和/或反向收购，可在

典型的股份交换方法之外，提供比境内同行更为灵活、更具创造

性的解决方案。该类解决方案使得收购目标公司更为快速、成本

更低、流程更为简化，尤其适用于 SPAC。

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美国监管机构加大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监管

检查力度，在中国（或香港）重新上市采用更高的交易倍数，是

近期开曼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通过偿债安排、要约收购和法定

合并等方式进行“私有化”交易的主要原因。

经济实质法

为解除欧盟理事会对离岸结构从事不满足经济实质要求的相关活

动并从中赚取利润的担忧，开曼、英属维尔京群岛及其他非欧盟

管辖区近期于 2019 年出台新立法。该制度规定，范围内的“相

关实体”从事“相关活动”并从中赚取利润，应该满足经济实质

要求。“相关实体”包括在开曼及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公司（相

关司法辖区以外的税收居民除外)。“相关活动”划分为九类业

务：银行业务、分销及服务中心、融资与租赁、基金管理业务、

总部业务、控股业务、保险业务、知识产权业务及航运业务。开

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均出台了指导意见或规定，拓宽经济实

质要求的适用范围。

通常情况下，上市主体是一家控股机构。如果上市主体仅持有其

他实体的股权，并只收取股息和资本利得，则该主体仅开展经济

实质法规定的“控股业务”，只需满足简化的经济实质要求，也

即要求须 (i) 满足相关公司法规定的所有适用的备案要求；(ii) 在
开曼群岛或英属维尔京群岛配备足够的人力资源/员工和办公场

所，以持有、管理其他实体的该类股权。与“相关活动”的其他

项目不同，公司无需在开曼群岛或英属维尔京群岛“管理和指

示”。对任何潜在上市主体之事务进行规划时，请务必考虑上市

主体预期开展的活动，上市主体开展一项或多项“相关活动”时

尤其如此。对于是否适用于科创板，这是一个相关因素，交易所

除了求证经济实质法对上市主体本身的影响外，还将考量对于上

市主体“控股方”（控股方可能同样为离岸主体）的影响。

离岸业务领导者

凯瑞奥信全球公司团队，作为离岸业务领域规模最大、业界公认

的团队之一，就公司法的所有方面提供咨询，包括 IPO、合并和

收购、合资企业、公司重组、债务证券和股权证券在国际知名证

交所上市等。

本所新加坡和香港办事处提供“全方位”服务，为亚洲客户提供

中文普通话和巴哈萨语服务，就百慕大、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

群岛和泽西岛等地法律提供实地法律咨询。

凯瑞奥信新加坡团队尤其专长于就开曼公司在科创板 IPO 相关业

务向中国客户/承销商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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